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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中小学教师可评专属高级职称
烟台市全面实施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制度

本报烟台6月22日讯(记者 焦
兰清 通讯员 臧益廷) 22日，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烟台市人
社局获悉，根据疫情防控形势要求，
6月初，烟台市教育局、市人社局联
合下发通知，就做好2019年度全市
中小学教师(含基层中小学教师，下
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评审作
出安排，包括基层中小学教师在内
的教育系统2019年度职称申报推荐
工作正在全面进行，标志着基层中
小学教师高级职称制度全面实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文件精神，努力
解决基层中小学教师“引不来、留不
住”问题，不断增强基层教师职业吸
引力，按照上级部署和烟台市实际，
去年以来，烟台市人社部门先后出
台意见，就全市基层中小学教师高
级职称制度和授权教育主管部门组
织评审工作作出部署。

在烟台市基层中小学增设基层
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名称为基层
中小学高级教师和基层中小学正高
级教师。在基层中小学任教的教师，
可根据自身条件自主选择参加中小
学教师职称或基层中小学高级教师
职称评审，但同年度不得同时申报

两类职称，取得一类职称5年内不得
申报另一类同级别的职称。取得中
小学教师职称的，可申报高一级中
小学教师职称或基层中小学教师职
称；取得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的，只
可申报高一级基层中小学教师职
称。

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
实行单独分组、单独评审，参加基层
职称评审通过的，颁发相应基层职
称证书。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实行
评聘结合，仅限在基层中小学中聘
用，与取得全省统一职称人员同等
对待，离开基层无效。取得基层职称
并在基层服务5年以上、考核合格且
按要求完成继续教育的，经认定可
换发全省统一的职称证书。

新出台的基层中小学教师高
级职称评审标准条件，从基层教育
和中小学教师实际出发，坚持立德
树人，把教书育人作为评价的核心
内容，突出教育教学业绩评价，注
重基层一线教师的长期贡献，注重
对教师考核结果的应用，引导教师
在提高育人质量、教学水平、工作
业绩上下功夫。允许所教专业与所
学专业或教师资格证专业不一致
的基层教师参加现任教学科的职

称评审。对论文、科研成果等不作
硬性要求。

为进一步推进烟台市中小学和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改革，提升
教师职称评审科学化、专业化水平，
根据省、市部署要求，2019年度全市
中小学和中专学校各层级教师职称
评审全部授权给教育主管部门组
织，其中中小学教师和中等职业学
校教师高级职称等由市教育局负
责、中小学教师中级职称由县市区
教体局负责。实行授权评审后，各评
委会办事机构要严格执行有关政策
规定，完善评审程序和工作规则，落
实公开公示制度要求，自觉接受社
会各界监督。人社部门将发挥职称
综合管理职能作用，统筹做好教师
职称改革、政策制定和监督检查工
作。

目前，全市中小学教师等系列
职称申报推荐正在有序推进，评审
工作将随后进行，此次评审是实施
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制度和授
权评审的首次组织，市县人社、教育
部门将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精心谋
划推进、释放改革红利，为全市教师
队伍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
出贡献。

对长期在烟台市乡镇中小学任教且申报当年仍在
职在岗的乡镇中小学教师，实行职称直评直聘政策，即
从事乡镇中小学教师满10年、20年、30年及以上，符合
条件申报一级、高级、正高级教师职称的，可不受所在
学校岗位结构比例限制，评审通过的按规定聘用。非乡
镇中小学教师交流聘用到乡镇中小学教师岗位工作，
经考核符合条件，可不受任职年限、职务级别和岗位结
构比例限制，直接申报相应职称，取得资格后需在乡镇
中小学工作5年，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周年的不适
用此项政策。

直评直聘政策能够较好化解基层学校中高级岗位
数量不足矛盾，为基层中小学教师职业发展提供更多
机会，但并不代表达到年限就可直接取得相应职称，仍
需符合评价标准要求、具备相应的学历资历和业绩条
件。评审过程中仍要坚持品德、能力和业绩导向，实行
综合评价、好中选优，对明显达不到业绩条件的宁缺毋
滥，引导和鼓励教师在基层岗位建功立业。

实
施
范
围

根据省里规定，结合烟台实际，烟台市的实施范围界定
为，基层中小学是指烟台市乡镇及以下公办中小学(含公办
幼儿园)；基层中小学教师一般是指在基层中小学从事教学
工作，在职在岗领取乡镇人员工作补贴的一线教师。

各县市区可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界定基层中小
学高级教师职称制度的实施范围；同时各县市区要根
据乡镇区划调整等情况，建立基层学校清单目录动态
管理机制，并及时开展更新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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